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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长治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

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的

管理，保证人才培养和硕士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学位条例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、教育部《学位论文作假行

为处理办法》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

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》（学位〔2015〕9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

学校根据有关规定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，硕士学位授予由

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

第三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。

1.审查通过申请硕士学位的人员名单；

2.确定硕士学位的考试科目、门数，审批主考人和论文答

辩委员会成员名单；

3.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；

4.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；

5.研究和处理授予硕士学位的争议和其他事议；

6.根据上级规定和本校实际情况修订本《细则》。

第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

可授予硕士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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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。热爱医疗

卫生事业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、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；

2.完成学校《长治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

养方案》各项要求，经审核成绩合格，并获得规定的学分；

3.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；

4.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合格证书》；

5.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。

第五条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未通过学位课程考核、临

床能力考核、医师资格证考核或学位论文答辩者，可延长学习

年限。

第六条 对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获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、

完成学位课程考核、临床能力考核，但未获得《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合格证书》者，可对其进行毕业考核和论文答辩，准予

毕业。毕业后三年内取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者，

可再次申请硕士专业学位。

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、由他人代写、

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，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；已经

获得学位的，依法撤销其学位，并注销学位证书。取消学位申

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。从做出处理

决定之日起至少 3 年内，各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申

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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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申请工作要在每届研究

生毕业答辩结束后进行。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授予，由本

人提出申请，指导教师推荐，研究生处审核，对符合本细则第

四条者，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

第九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出席会议的人数达到全体成员

的三分之二（含三分之二），所作出的决议方为有效；学位评

定委员会在作出上述的决定时，需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

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；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确定

授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和不授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名

单。

第十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学位获得者名单，

并将授予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人数分别上报省政府学位

委员会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。

第十一条 证书生效日期，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决

定之日起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实行，原有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
